


东莞市畜禽养殖区域划定方案（2025-2030年）

为合理布局东莞市畜禽养殖结构，规范畜禽养殖行为，强化重点区域、重点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切实减轻畜禽养殖业污染，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提升城市品质，依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643号）《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6号）等有关规定，结合东莞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适用对象
（一）本市行政区域内畜禽养殖区域的规划布局、畜禽养殖场的设置、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及畜禽养殖过程的监督管理，适用本方案。
（二）本方案所称畜禽，是指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303号）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中的畜禽，包括猪、普通牛、绵羊、山羊、鸡、鸭、鸽等。
（三）本方案所称畜禽养殖场，是指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927号）规定规模标准的规模化养殖场。
二、划定原则
（一）统筹兼顾原则。畜禽养殖区域划定是一项系统工程，是生态环境保护与畜禽养殖业协调发展的有机结合。根据畜禽养殖不同种类对自然环境、水和土壤环境综合承载能力，统筹兼顾畜禽养殖业发展与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促进畜禽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有效推进。
（二）科学合理原则。畜禽养殖区域的划定是与生态保护红线格局相协调前提下，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等区域为重点，兼顾江河源头区、重要河流岸带、重要湖库周边等对水环境影响较大的区域，以及需纳入禁养范围进行特殊保护的其它区域，严格按照范围划定原则及边界确定方法，科学合理设置边界范围。
（三）协调一致原则。畜禽养殖区域划定应与区域内生态保护红线制定、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相协调，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相适应，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相一致。
三、区域划定
本方案划定范围涉及东莞市32个镇街以及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滨海湾高新区，总面积2460平方公里。
畜禽养殖禁养区指依法划定的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畜禽养殖场的区域。本方案共划定禁养区总面积为2269.7平方公里，具体包括：
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包括东莞市集中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的陆域范围。已经完成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的，按照现有陆域边界范围执行；未完成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的，参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 338－2018）中各类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法确定。
2.自然保护区
包括东莞市国家级和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按照各级人民政府公布的自然保护区范围执行。
3.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
根据城镇现行总体规划、动物防疫条件、卫生防护和环境保护要求等，因地制宜，兼顾城镇发展，科学设置边界范围。边界范围内，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场。
4.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划定区域
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场的区域。
东莞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等区域调整时，禁养区范围随之自然调整。
四、管理要求
（一）禁养区内：对于在禁养区非法建设畜禽养殖场的，由生态环境、农业农村、市场监管、自然资源、城管、林业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能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由属地镇街（园区）督促依法关闭或搬迁，已清理关闭的，要进一步巩固整治成果。
（二）禁养区以外的区域：根据土地资源可利用实际情况和环境承载力，适度发展规模化、标准化畜禽养殖。新建、改建、扩建畜禽养殖场，或已建的畜禽养殖场申请保留的，应当坚持“资源节约、质量安全、环境友好”原则，合理选址。畜禽养殖场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规定，根据养殖规模和污染防治需要，配套相应的污染防治设施以及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和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设施，并保障其正常运行，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要按照《畜禽养殖场备案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2025年第２号）做好畜禽养殖场备案管理工作；要建立生产管理、防疫消毒、检疫申报、档案管理等制度，设置科学合理的饲养管理操作规程。
五、职责分工
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统一监督管理，加强对畜禽养殖场环境监管，加强对畜禽养殖环境污染的监测，督促禁养区以外的区域新改扩建畜禽养殖场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对非法畜禽养殖场依法进行处理。
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和服务，积极推行发展种养结合技术，规模化标准养殖。进一步强化禽畜养殖巡查监管，及时掌握畜禽养殖情况，每季度更新畜禽养殖场户名录，并将畜禽养殖数量、养殖品种、规模等情况抄送生态环境部门。依法查处畜禽养殖活动中违反农业相关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
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对非法占用土地的畜禽养殖场进行查处，协同农业农村部门安排落实禁养区以外的区域合法经营的畜禽养殖场用地。
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依法登记从事畜禽养殖场经营活动的营业执照申请，依法查处无营业执照经营禽畜养殖场的行为。
城管部门负责对新增畜禽养殖场违法建（构）筑物开展处置，严管厨余垃圾收集处理，对饲养家禽家畜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依法进行查处。
水务部门负责对河道、湖泊、水库的巡查，配合相关水域管理单位做好水面相关漂浮物的清理打捞工作。
林业部门负责国有林场内非法畜禽养殖场清理整治工作。
公安部门负责对开展非法畜禽养殖场执法过程中出现的阻碍执行职务等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或妨害公务犯罪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委会）是管理辖区内非法畜禽养殖清理整治的直接实施主体，要切实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按照市政府统一部署，为畜禽养殖监督管理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各镇（街、园区）下属有关单位、村（社区）以及相关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林场、水库管理机构按照职能分工具体负责监督管理工作。充分发挥本地新闻媒体的导向作用，准确、客观宣传有关畜禽养殖的政策措施，增强企业和群众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意识，推进规模、标准、清洁、绿色畜禽养殖发展，防止影响社会稳定事件发生。
六、实施日期
本方案由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30年11月23日，其中涉及的国家、省、市法律法规及政策如有修订，从其修订后的规定。《东莞市畜禽养殖区域划分实施方案（2020年修订）》（东环〔2020〕37号）同时废止。

附件：1.东莞市畜禽养殖区域分布图
2.东莞市各镇街范围内畜禽养殖禁养区面积统计表
备注：本规范性文件已经市司法局合法性审查同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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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东莞市各镇街范围内畜禽养殖禁养区面积

	镇街名称
	禁养区面积（平方公里）
	镇街面积（平方公里）
	占镇街面积比例

	东城街道
	105.1
	105.1
	100%

	南城街道
	56.7
	56.7
	100%

	万江街道
	48.5
	48.5
	100%

	莞城街道
	11.2
	11.2
	100%

	石碣镇
	34.9
	36.2
	96.4%

	石龙镇
	13.7
	13.8
	99.3%

	茶山镇
	40.9
	45.4
	90.1%

	石排镇
	44.5
	48.8
	91.2%

	企石镇
	48.8
	58.2
	83.8%

	横沥镇
	41.2
	44.3
	93.0%

	桥头镇
	51.9
	56.0
	92.7%

	谢岗镇
	83.5
	91.0
	91.8%

	东坑镇
	21.2
	23.8
	89.1%

	常平镇
	87.7
	103.2
	84.9%

	寮步镇
	69.7
	72.5
	96.1%

	樟木头镇
	110.7
	118.7
	93.3%

	大朗镇
	89.2
	97.6
	91.4%

	黄江镇
	84.6
	92.9
	91.1%

	清溪镇
	134.8
	140.1
	96.2%

	塘厦镇
	109.8
	128.3
	85.6%

	凤岗镇
	75.6
	82.4
	91.7%

	大岭山镇
	91.0
	95.5
	95.3%

	长安镇
	76.9
	79.7
	96.5%

	虎门镇
	101.2
	112.6
	89.9%

	厚街镇
	118.5
	125.7
	94.3%

	沙田镇
	100.9
	107.6
	90.4%

	道滘镇
	45.8
	54.3
	84.3%

	洪梅镇
	30.6
	33.2
	92.2%

	麻涌镇
	68.6
	87.2
	78.7%

	中堂镇
	51.6
	59.8
	86.3%

	高埗镇
	32.6
	34.6
	94.2%

	望牛墩镇
	26.7
	31.7
	84.2%

	松山湖
	83.7
	89.8
	93.2%

	滨海湾新区
	76.9
	84.1
	91.4%

	总计
	2269.7
	2460.1
	92.3%







  —20—
—10—

image1.png
K

-

$
St
]

YHIRS it

&
=
S

i

15,000

WHH

%

7,500

Al
227
FL#H SEIRfETIE
R
e
STt
PN JITEE
RN
K
0

T B & R 5H X 38 7 A1

A

i
R i
S 7 Y
S Bl
i
S
S R
1 B
PN
A1l
ik
) HiTH
R
SR
i
15,000





